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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教育獎助金申請辦法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達成正名發聲工作目標，將不動產建

築代銷業的愛心連結產、官、學各界化作實際行動，同時鼓勵大專院校(研究所) 不動產代銷產

業及廣告行銷相關科系之學子能提前認識建築代銷繼而產生興趣投入產業而成立之，定名為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教育獎助金申請辦法」，申請辦法相關事宜如下： 

 

申請資格 

邀請公私立大學、大專院校日間部、研究所，依本會指定之不動產代銷產業及廣告行銷相

關科系之學生，得依照本辦法申請獎助金。 

 

申領時程 

（一） 申請時間：109 年 12 月 10 日至 110 年 2 月 26 日止。 

（二） 公布時間：每年 4 月 30 日以前公布。 

（三） 頒發時間：以每年 6 月 30 日以前為原則，或配合本會會務活動頒發。  

（四） 本獎助金申請人申請本獎助金時，一年級學生應檢附當學期成績單及低收入戶證明（無

則免附）；其他年級學生應檢附前一學年成績單及低收入戶證明（無則免附）。前項

之低收入戶係指依法核定之低收入戶，其證明須為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發。並應

同時符合下列標準： 

1. 學業成績：學年(上下兩學期)，平均分數在八十分以上者。 

2. 操行成績：學年(上下兩學期)，平均分數在八十分以上或均在甲等以上者。 

3. 研究生學籍成績、指導教授推薦函一份。 

（五） 具低收入戶證明者，列為加分項目，惟額度得由評審委員視申請人數決定之。 

 

獎助金標準 

（一）研究所－依申請人就讀學校比例分配發給名額10名，每名$30,000.  

（二）大學(專)組－依申請人就讀學校比例分配發給名額20名，每名$20,000.  

（三）暑期實習機會-本公會將視會員公司年度需求提供實習機會，得獎人得優先至會員公司

暑期實習生遴選作業(須依各公司申請格式、作品、相關資料並通過公司

主管面試)，提供實習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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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附件  

（一） 填寫獎助金申請書一份。 

（二） 前一學年度上、下兩學期成績單影本一份。。 

（三） 仍在繼續就學之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一份（應屆畢業生免繳）。 

（四） 學生國民身份證影本（正反面）一份。 

（五） 自傳乙份。 

（六） 心得報告乙篇(限定1000-3000字)，題目範圍「我對不動產代銷產業的認知、期許與努

力方向」。 

（七） 個人生活照1張(需臉部清晰)。 

（八） 若為低收入戶者，請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九） 研究生請檢附學籍成績、指導教授推薦函一份。 

 

審核程序  

（一） 本會由公益委員會負責評審，並授權視公會財務，核定名額酌予增減。 

（二） 受獎學生名單及獎助金金額應提理監事會通過。 

 

注意事項  

（一） 本辦法所稱院校不包括補習學校、在台之外僑學校及未經政府立案之院校。 

（二） 申請人對本會審查核定發給獎助金與否，均不得提出異議。 

（三） 經本會審查核定發給獎助金者，除於會員大會頒獎表揚外，並將得獎人名單、照片刊

登公會網站與FB。 

（四） 本獎助金之送件申請，經審查後不論錄取與否概不退件，各項申請文件、填寫資料、

證明文件或核章等不全者，皆視同資格不符處理。  

（五） 申請人於申請期間或取得獎資格後。若因休學、退學等理由離校，本會將不予給付獎

助金。 

（六） 建議同學們在準備撰寫心得報告（切勿網路下載拼湊資料）之前，先行至學校或住家

附近的預售屋建案（樣品屋）參訪，藉以深入了解建築代銷產業的內涵與工作性質。 

（七） 本辧法若有未盡事宜之處由本會解釋之。 

承辦人：徐麗娜 秘書 電話：(02)2718-0859 

地址：104 台北市復興北路178號10樓之4 

 


